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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貴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1項第5款適用疑義，復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律師113年12月31日電子郵件。
二、按「律師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現司法正義，並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。」、「律師不得受任下列事件：五、曾任公務員或仲裁人，其職務上所處理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。」律師倫理規範第21條、第31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。前者規定課予律師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，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現司法正義；後者規定旨在保護當事人權益，確保律師公正執業及其品德操守，並課予律師忠誠之義務，而認為律師既曾任公務員而處理某事件，為避免律師利用曾任公務員機會所知悉之資訊，嗣後受利害關係人之委任、而於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對當事人造成不利之影響（本會105年6月1日(105)律聯字第105129號函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所謂「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」，只要兩案件中之事實或爭點中有任何部分重疊或相互影響者，即應認為兩案件具有實質關連。惟有鑑於律師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，為維持司法尊嚴，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1項第5款所謂公務員或仲裁人「其職務上所處理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」，於解釋上亦應審酌下列因素：（一）律師曾任公務員或仲裁人期間因職務上所處理之事件，以及律師嗣後受任之事件，此二事件之當事人是否相同，或當事人間是否具有控制監督或指揮從屬等關係；（二）此二事件之內容或爭議是否具有高度類似性；（三）律師曾任公務員或仲裁人期間因職務上處理事件所知悉之資訊，是否可能對嗣後受任事件之當事人造成不利之影響；（四）律師嗣後受事件委任之情節，對於律師公正執業及其品德操守之形象、法院司法尊嚴之維護是否可能造成負面之影響。
四、經查，本件事實要旨略為：甲與乙公司（負責人丙）間分別針對A地、B地簽署投資協議書（下稱A協議書、B協議書），甲與丙個人另針對C地簽署投資協議書（下稱C協議書；該條款內容與A、B協議書均相仿）；甲爰依A、B協議書起訴請求乙公司返還A、B協議書投資款，一審法院判決乙公司應給付A協議書投資款予甲，駁回甲關於B協議書投資款之請求；甲不服一審判決而上訴二審、二審法院判決駁回甲之上訴，復經甲上訴三審；丁於任職最高法院法官期間曾參與該案審理，三審法院判決廢棄原判決而發回二審（嗣二審更審判決命乙公司應再給付B協議書投資款予甲）；此後，丁現為執業律師。
五、從而，丁律師於擔任法官期間，既曾處理涉及A、B協議書之訴訟事件而參與審判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丁律師嗣後自不得再受該訴訟之同一事件之委任。另關於A協議書所衍生之後事件，其事實或爭點可能與前訴訟事件有部分重疊或相互影響，核屬有實質關連之事件，丁律師亦不得受上開後事件之委任甚明。
六、至於甲與丙關於C協議書所衍生之後事件，雖形式上當事人、交易標的之土地等，均與前揭訴訟事件有所不同，惟丙既為乙公司之負責人，丙對乙公司顯有控制監督關係，又C協議書之條款內容與A、B協議書相仿，其內容或爭議具有高度類似性；況丁律師於擔任法官期間因審理有關A、B協議書事件所知悉之資訊，可能不利於後事件相關當事人，於此情形，丁律師倘受後事件之委任，自可能對於律師公正執業及其品德操守之形象、乃至於法院司法尊嚴之維護造成負面之影響。基於上情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旨趣，自應認為丁律師亦不得受甲或丙關於C協議書所衍生後事件之委任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品位與尊嚴。
七、依本會第3屆第6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決議，提出上述意見供參。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乙節，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，併此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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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　謝主委良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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